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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园大街施划停车位”追踪报道

将扩大民调范围

统计出结果公示

本报7月16日讯（见
习记者 王小蒙 张玉
岩） 10日，本报以《规
划50个停车位只做20份
调查》为题，对北园大街
部分路段施划停车位一
事进行了报道。针对市
民对民调结果的质疑，
历城停车办近日做出回
应，将扩大民调范围再
度征求民意。

9日出现在北园大
街的公示，涉及龙岱花
园小区附近施划50个停
车位的问题。由于历城
区停车办只做了20份调
查，且民调结果引发市
民质疑。按照公示内容，
15日公示期到后，历城
区停车办将向济南市停
车办提出申请，审批之
后划定50个车位。

本报报道后，16日
历城区停车办就此事再
次做出回应，承认工作确
实有做的不细致的地方，
表示下周将扩大民意调
查范围，征求市民意见。

“原来施划停车泊
位是一种粗放式的管
理，施划泊位就算了，现
在为了尊重民意做的调

查。”历城区停车办相关
负责人说，施划泊位需
要征求多少市民的意
见，以前也没有这方面
的规范，前期就只征求
了影响出行的门面店。

“由于市民意见比
较大，接下来将交给街
道办，扩大征求意见范
围，不光听取门店和附
近小区居民的意见，从
这里通行的市民意见也
会考虑。”该负责人称，
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比
较了解当地情况，交给
他们做调查可以更真实
地反映民意。

针对市民提出的
“同意施划停车位不同
意收费”的意见，该负责
人说，停车办的职责就
是施划停车泊位，增设
交通标志，停车费由历
城区停车运营公司收
取。下周将会召开征求
意见会，给被调查人说
明施划停车位的目的和
意义，三天统计出民调
结果并进行公示。如果
民调结果同意施划停车
位则进行施划，不同意
则进行禁停管理。

本报7月16日讯（见习记者 张
玉岩 王小蒙） 11日，本报报道的
山大鲁能科技大厦前停车场，因权属
问题引起的纠纷落下帷幕。科技楼前
这片停车场的权属问题最终确认，历
城区停车办工作人员回复，经过确
权，土地确属山东大学所有，停车运
营公司已将收费员撤离，由山大鲁能
科技大厦自行管理。

山大南路北边、山东大学鲁能科
技大厦前面一片停车场，究竟是谁家
的？当时，历城区停车运营公司要在
这一片停车场收费，而山大鲁能科技

大厦却说这地是山大的，停车运营公
司没有权力在别人的地盘上收费。因
为土地权属不明确，双方起了冲突，
争执不下。

10日，历城区停车办从历城国土
局查阅了山东大学宗地图，同时与山
大鲁能科技大厦的负责人进行了协
商，希望能够确认宗地图上三个坐标
点的准确位置，进行土地确权，之后
再做决定。

16日，记者致电山大鲁能科技
大厦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已经完成了土地确权，确认这

片停车场土地确实归山大所有，历
城区停车运营公司的收费员已经
撤离。

记者从历城区停车办了解到，查
证到土地勘界测绘点的具体位置，确
认该处土地属山大。以后这片停车区
域只需向历城区停车办进行备案，以
山大为主体进行管理。

“我们准备在道路两旁安上路
桩，围起护栏，只供我们大楼里的职
工使用。后期规划停车位，由停车办
的人指导我们施划。”山大鲁能科技
大厦工作人员说。

因历城区停车运营公司要收费而引起纠纷的山大鲁能科技大厦前的停车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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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鲁能科技大厦前停车场确属山大地盘

停停车车运运营营公公司司收收费费员员已已撤撤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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